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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成果应用指南（试行）

一、适用范围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各类工业园区（包

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工业园

区、物流园区等）一般性建设工程，可以使用本工业园区区

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下列工程除外：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

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或者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

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

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

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电站和核

设施建设工程;

（四）自治区认为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

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

二、文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2.《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3.《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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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进一

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

办发〔2020〕19 号）

6.《关于加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

（中震防函〔2020〕2 号）

7.《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

办法（暂行）的通知》（内震发〔2021〕44 号）

8.《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开展区域评估成果互认

共享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内政服发〔2021〕102 号)

三、应用成果

1.项目建设单位可登录自治区地震局官网点击“内蒙古

自治区区域性地震安全评价报告通过审查公示表”查询区评

项目，登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网站“全区区域评估成果”专

栏、有关工业园区管理部门官网，查询下载地震安全性区域

评估报告及批复。

2.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经评审通过后，地震安全

性评价从业单位应将有关地震安全性区域评估全部数据及

工作成果移交相应工业园区管理部门，由园区管理部门提供

给落户该区域的建设工程项目免费使用。

3.已完成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工业园区内的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可以向所在地工业园

区管理部门提交建设项目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查询

申请函（见附件 1），提出查询申请。工业园区管理部门要

对落户该区域的建设工程项目，免费提供区域性地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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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成果，并要实行告知承诺制（见附件 2），在土地

出让或划拨前将相关抗震设防要求书面告知建设单位，建设

单位以书面形式承诺使用。

4.若遇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重大技术革新、所处

区域地震背景有重大变化以及国家发布新的地震动参数区

划图等情况，已经完成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园区管

理部门应当组织对原评价结果进行复核，复核结果经自治区

地震局审查通过后方可继续使用。

5.列入负面清单的建设项目，即《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

条例》第八条所列重大工程，应当专门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

并依据评价结果进行抗震设防。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地震安全性评价审批事项的审批流程进行。

附件：

1.关于查询**工程建设项目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情

况的申请函

2.内蒙古自治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事项告知承诺

书（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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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查询**工程建设项目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情况的申请函

**开发区（园区）管委会：

＊＊年＊＊月，我单位通过＊＊方式获得＊＊地块（地

块编号）用于＊＊项目建设，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现申请利用＊＊开发区（园区）区域评估成果查询＊＊建设

项目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情况。

特此致函，请予答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详细通讯地址和邮编）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事项告知承

诺书；查询地块拐点坐标；拟建项目说明（如项目概括、建

筑面积、层高、投资额等）；建设项目有关批准文件；其他

相关材料等。

**建设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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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事项告知承诺书（范本）

（**年第**号）

一、基本信息

告知承诺事项名称：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告知机关： ＸＸ开发区管委会审批部门

地址：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承诺人（单位名称或自然人姓名）：

社会信用代码（或自然人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待建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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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告知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

例》、《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

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 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19 号）、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暂行）》（内震发

〔2021〕44 号），现就承诺人在 开发区及园区内

待建的 工程告知如下：

1. 上述开发区及园区内的待建工程项目属于一般建设工程，涉

及地震安全性评价区域评估事项，应当按照经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局技

术审查通过的 开发区及园区区域地震安全性

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施工。

2. 上述开发区及园区内的待建工程项目属于区域评估负面清单

项目，即《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第八条所列重大工程，应当按

照专门开展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进行抗震设防。

三、承诺人的承诺

承诺人现作出如下承诺：

（一）已经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承诺在 工程建设中严格按照

告知内容要求进行设计与施工；

（三）承诺在该工程设计图送审时将送审情况通报告知部门；

（四）承诺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规范性文件，并接

受包括告知部门在内的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 7—

（五）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承诺是承诺人真实意思的表达。

告知机关： 承诺人：

（盖章）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 3 份，告知机关、承诺人各持 1 份，由告知机

关报自治区地震局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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